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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承受能力与居民用水定价


———国外水价管制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朱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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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居民生活用水和污水处理的水价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水价的上涨在国
内引起了较大争论。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作为典型的公共部门和自然垄断部门，其定价不能放任由市场

来解决，必须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居民水价制定中对居民可承受能力普遍给予

了高度关注，建立了水价管制的专门机构，并通过居民家庭中位数收入、收入分组等确定居民水价的可承

受能力标准，对居民水价进行合理的管制，取得了较好效果。我国居民水价改革中，要重视居民可承受能

力问题，也要考虑社会资本的合理回报，更要加大政府对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投入；要根据居民的

收入分布和收入差距进行分组划分，对居民水费负担进行客观的评估，并实现居民用水成本和价格的信

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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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包括生活用水和污水处理的居民水价

问题是国内水价改革、基础设施市场化和循环经济

等领域共同的研究热点之一，并且由于水价上涨过

快引起了较大争论（王亦宁，２０１０；周望军，２０１０；张
天柱，２００４）。一方面，主张水价上调的意见认为，
为了节约用水和保护环境，按照国际水价的惯例应

该上调；而在各地举行的水价听证会上，水价上调

几乎是不变的定律。另一方面，反对上调的呼声也

很强烈，认为居民承受能力有限，水价上调不合理

地增加了居民负担。居民水价涉及广大民生，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与社会和谐均提出了

更高要求，因此，如何平衡水务部门、企业和居民的

关系，确定合理的水价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

课题。

而近３０年来，在美国、英国、ＯＥＣＤ等国家与
国际组织关于污水处理与供水的综合水费的价

格研究和制定中，“居民可承受能力”问题受到广

泛关注。那么，作为国内水价争论中经常提到的

“国际惯例”到底如何？这些国家在居民可承受

能力与居民水价之间是如何考虑的？它们在水

价管制方面有哪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将结合国外有关研究和水价管制实践的主

要进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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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居民水价管制的研究与实践

１．美国的居民水价管制
在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 （ＵＳＥＰＡ，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ａ）、国会预算办公室（ＣＢＯ，２００２）、国家乡村水
务协会（ＮＲＷＡ，２００１）、Ｒｕｂｉｎ（１９９８）等对水务综合
费用的居民负担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影响较

大的是ＥＰＡ的研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ＥＰＡ就
将可承受能力的概念引入到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计

划中，８０年代又进一步引入到供水价格的决策中，
现在通常考虑整体水务（Ｗａｔ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可承受能力
的问题，既包括饮用水，也包括污水处理。

考虑到平均值难以准确反映收入差距，美国环

境保护署采用中位数家庭年收入（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ｄｉａ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ＭＨＩ）反映收入差距的信息，将居
民的水务可承受能力定义为：

Ｘ％＝年度使用费总和（ＡＵＣ）
中位数家庭年收入（ＭＨＩ）

对于居民可承受能力的标准，美国环境保护署

提出了一个国家层次的指导原则，即在水务设施服

务社区内，家庭水务年度总支出不应超过社区中位

数家庭税前收入的２．５％。同时，将水务设施服务
社区根据人数划分为三类社区：２５～５００人、５０１～
３３００人和３３０１～１００００人，并给出不同社区可承
受能力的基准线与上限（表１）。

基于这个指导原则，各州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了

具体的居民可承受能力衡量方法。目前，在美国有

２５个州将社区的中位数家庭年收入与全州中位数
家庭年收入进行对比，以确定居民的水务可承受能

力；有１５个州用水务支出占社区中位数家庭收入的
比重来衡量；有９个州采用了专门的指标体系衡量
社区的经济贫困水平。对“年度使用费占中位数家

庭收入的比重”这一标准，目前仍有一定质疑，认为

其不能充分反映实际的可承受能力水平。但不管

怎样，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对水务领域家庭可承受能

力问题的重视，也使得美国各州的家庭可承受能力

得到较好的保护。从美国各州中位数家庭综合水

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散点图（图１）可以看出，分
布在０．４％～１．４％之间，全国中位数家庭综合水费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平均为０．９％。

表１　美国国家层次的水务价格可承受标准（供水＋污水处理）

系统服务

人数规模／人

基准线

ＭＨＩ／美元／年 家庭水费／美元／年 水费比例／％ＭＨＩ

可承受上限

／２．５％ＭＨＩ
费用调整空间

／美元／年

２５—５００ ３０７０８ ２１１ ０．６９ ７７０ ５５９

５０１—３３００ ２７０５８ １８４ ０．６８ ６７６ ４９２

３３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４１ １８１ ０．６５ ６９１ ４７４

　　 　资料来源：ＵＳＥＰＡ（１９９８ｂ）

图１　美国中位数家庭水费占中位数家庭收入比重（１９９０）
数据来源：根据Ｒｕｂｉｎ（１９９８）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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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英国的居民水价管制
在英国，供水与污水处理的综合水务支出的居

民可承受能力问题始终受到高度关注。虽然没有

明文设定官方的可承受能力标准，但实践中已把水

务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３％作为标准，高于３％
被认为是不可承受的（Ｆｉｔｃｈ，２００６；Ｈｉｌｌｙａｒｄ，２００５）。
与此同时，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Ｄｅｆｒａ）把
水费的可承受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指标。

英国污水处理与供水的水费可承受能力是通过价

格规制保证的，规制机构由环保局、水务办公室

（ＯｆＷａｔ）及饮用水水质监督机构组成，其中经济性
规制由水务办公室负责。英国水务定价采取完全

成本法，对价格管制采用价格上限（ＰｒｉｃｅＣａｐ）模型
（也称ＲＰＩ－Ｘ＋Ｋ模型），其模型基本形式为：

Ｐｔ＋１＝Ｐｔ（１＋ＲＰＩ－Ｘ）
其中，Ｐｔ＋１为下一期的规制价格，Ｐｔ是本期的规

制价格，ＲＰＩ为零售价格指数（Ｒｅｔａｉｌ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即
通货膨胀率），Ｘ为一定时期内生产效率的增长率。
价格上限规制模型设计的出发点是，避免回报率规

制中的成本转移机制与生产效率的激励不足问题，

被规制企业只要通过努力，使自己生产效率超过 Ｘ
的水平，或者通过降低生产与管理成本，就可以获

得相应的收益。企业价格的上涨幅度不超过ＲＰＩ－
Ｘ，如ＲＰＩ－Ｘ的值为正数，则企业可以涨价，也可以

不涨价以刺激需求；但只要 ＲＰＩ－Ｘ为负值，则必须
降价。同时，在价格上限规制范围内，企业有定价

的自由，可以促进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

英国水务价格上限规制的目的是使具有垄断

性的污水处理、供水行业的价格既保持在不失公平

的水平上，又对企业有提高效率的激励。由于规制

比较得力，使英国在水务完全市场化以后仍能保证

较低的价格和投资回报率。根据英国水务办公室

报告，在价格上限规制中，英国水务投资的税后资

本回报率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年分别为５．２％、４．５％、５．１％和
５．７％。通过价格的传递机制，保持较低的投资回报
率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支付负担。

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Ｄｅｆｒａ，
２００４）关于家庭水费支出可承受能力研究（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间，英国水务支出负担占可支配收入
超过３％限度的家庭数量比例从１５％下降到９％，
下降幅度达６个百分点；该报告还按五分组对英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的水务可承受能力趋势进行预测分
析（图３）。研究表明，英国对居民可承受能力采用
的不是宏观平均的概念，而是微观可承受能力概

念，政策倾向是使超负担支付的家庭比例保持在一

个较低水平。

图２　英国水费支出超过可支配收入３％的家庭比重（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资料来源：Ｄｅｆｒａ（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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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水费支出负担的分布情况：按五分组划分
资料来源：Ｄｅｆｒａ（２００４）

３．联合国与ＯＥＣＤ的居民水价研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高度重视居民用水与污

水处理的可承受能力问题，明确将居民获得水和

污水处理服务列为人类千年发展目标（ＵＮＤＰ，
２００６），提出水务服务的八项目标，并分别给出政
府行动的理由与政府如何行动的建议。联合国认

为获得水务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并建议各国政

府应通过立法予以保证；同时，提出“生命线水费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Ｔａｒｉｆｆｓ）”概念，将水务费用占家庭收入
３％设定为价格“天花板”，建议各国政府在水务服
务中，通过交叉补贴、增加投资等确保没有人因贫

困被排除在外。

近年来，ＯＥＣＤ（２００３）对部分成员国及非成员
国家的水费可承受能力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

究，研究发现大多数 ＯＥＣＤ国家的宏观水费负担在
可支配收入或总支出的２％以内，其中美国、日本等
７个国家的负担比重在１％以下，８个国家在１．１％
～１．７％之间，仅有波兰与匈牙利两个国家的水费负
担超过了２％（表２）；同时，还提供了美国、英国、意
大利、丹麦、法国等九个国家的水费负担的分组研

究，结果显示考虑收入分布以后，最低组负担与按

平均负担计算的水费负担存在较大差异（表３）。此
外，ＯＥＣＤ（２００３）还对当前国际水价制定方式进行
了总结，表明全成本定价已成为国际趋势。

三、国外居民水价管制的经验分析及研

究评价

关于供水与污水处理的综合水费的可承受能

力标准，根据国外居民水价管制研究与实践可以初

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水价管制的核心实际上是在资源、环境

约束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约束条件下，对供水企业

和居民用户利益的平衡，是对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

的平衡。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作为典型的公共部

门和自然垄断部门，无论是为了保护居民利益，还

是为了节约用水、保护环境，都必须实行严格的价

格管制，而不能放任由市场来解决，而且行业属性

决定了其不应纯粹追求高额的投资回报。

第二，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水价管制的专门机

构，对水价政策进行专门研究、实施和透明管理。

比如，在美国主要由联邦环境保护署负责，英国的

水价规制机构则由环保局、水务办公室及饮用水水

质监督等部门组成。

第三，多数国家在居民水价问题上均将居民的

可承受能力作为最重要的管制考量因素之一，并对

宏观上的居民可承受能力与微观上的居民可承受

能力进行了区分。在制定水价标准时，主要是指微

观的可承受能力标准，而不是笼统的平均概念，通

常将综合水费占家庭平均收入或支出的３％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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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水价承受能力的上限标杆，认为超过这个限 度，对家庭而言意味着水费是不可承受的负担。

表２　部分国家和地区宏观水费负担

国家或地区 年份
比较基础

（均指家庭）
公共供水／％ 污水处理／％

综合水费占收入

或支出比重／％

波兰 １９９９ 可支配收入 　 　 ２．２～２．４

匈牙利 ２０００ 净收入 １．４ ０．７ ２．１

土耳其 １９９７ 收入 　 　 １．２～１．７

葡萄牙 １９９７ 收入 　 　 １．６

卢森堡 １９９７ 收入 　 　 １．０～１．５

荷兰 １９９９ 可支配收入 ０．６ ０．８ １．４

墨西哥 ２０００ 可支配收入 １．３

奥地利 １９９７ 收入 　 　 １．０～１．３

德国 ２０００ 可支配收入 ０．５ ０．７ １．２

英格兰和威尔士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可支配收入 　 　 １．２

丹麦 １９９８ 可支配收入 ０．５ ０．６ １．１

法国 １９９５ 收入 　 　 ０．９

斯洛伐克 ２００１ 净收入 　 　 ０．９

苏格兰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可支配收入 　 　 ０．７

日本 ２０００ 支出 　 　 ０．７

意大利 １９９７ 支出 　 　 ０．７

韩国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支出 　 　 ０．６

美国 ２０００ 可支配收入 　 　 ０．５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０３）

表３　水费负担的国际比较：考虑收入分布

国家与地区 年度 分位数或组数
水费负担测算（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

最低组负担／％ 最低组负担与平均负担的比值

英格兰和威尔士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十分组 ３．７５① ３．１②

墨西哥③ ２０００ 十分组 ３．８４ ３．０

匈牙利 １９９９ 十分组 ２．５３ １．４

苏格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十分组 ２．２４① ＜２．９

法国④ １９９５ 九组 ２．１８ ２．５

荷兰 １９９９ 四分组 ２．３８ １．７

丹麦 １９９８ 六组 １．９３ １．７

意大利 １９９５ 六组 ０．９０⑤ ＞２．１

美国 ２０００ 五分组 ０．６６ １．３

注：①假定最低收入组家庭的平均毛收入与平均净收入相等；②根据英国统计局提供的单独数据估计；③仅指
供水数据；④收入在样本调查中假定与可支配收入相等；⑤假定最低收入组的总支出与净收入相等。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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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没有任何国家将居民水费占居民平均收
入的３％或一个相近值，直接列为水价管制的价格
标准，更没有国家将宏观上、平均的居民可承受能

力的上限作为定价目标。虽然，美国采取了一个国

家层次的宏观可承受能力上限标杆，但是并不是简

单根据平均水费与平均收入或总支出来进行对比，

而是采用了“中位数收入家庭水费占其可支配收入

的２．５％”作为宏观可承受能力的上限，反映了更多
的收入分配信息。就宏观的平均而言，根据 ＯＥＣＤ、
美国、英国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的宏观水费负

担水平在１．５％以下，而美国的水费负担水平更是
在１％以下。

第五，结合收入分布进行水费负担的收入分组

研究是水费可承受能力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趋势，目

的是反映更多的、更客观的居民收入分配和实际消

费信息，以便提高水价政策的可行性与公平性，并

对水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

四、对中国居民水价管制的启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居民水价方面的研究

起步较晚，水价管制实践也还在不断探索中。在计

划经济时期，居民用水及污水处理一直当作典型的

行政事业来办，关于水价的争论很少，但供水质量

和效率不高，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改革开

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环

境问题日益凸显，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供排水管

道设施等老化改造和新增建设的压力巨大。为缓

解政府财政压力，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供水和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进入操作阶段。由

于社会资本必然追求资本回报，所以最终带来了水

价上调与否的激烈争论。在这一背景下，必须积极

推动水价改革，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国外在水

价管制中重视居民可承受能力的经验做法，对我国

居民水价政策制定有如下启示：

第一，要切实重视水价制定中的居民可承受能

力问题。因为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

等西方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韩国以及北

欧、东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居民用水定价中均

将居民可承受能力作为重要权衡标准。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我国在居民水价制定中只有充分重视居

民可承受能力，甚至做得更好，才能更好地建设和

谐小康社会。

第二，由于水价涉及投资者和居民两方面的核

心利益，因此，既要充分考虑居民的可承受能力，体

现和谐小康社会建设的民生要求和节约用水、保护

环境的目标要求；又要充分考虑社会资本的合理回

报，保护投资者合理利益，调动社会资本的投资积

极性；还要充分考虑到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公共

性，政府应当加大对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资

金投入。同时，特别要重视居民用水的成本和价格

的信息透明，以尽可能地减少社会舆论的误解和居

民的反对，最终通过建立健全居民水价定价和调整

的系统长效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水价规制促进和

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要深入研究、科学制定居民水价的具体

标准和确定方法。借鉴国外的经验做法，必须充分

考虑到居民的收入分布和收入差距，对居民收入或

可支配收入进行多分组划分，详细研究和掌握居民

水费支出在居民收入或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对居

民水费负担进行更客观的评估，并为制定保障低收

入家庭生活用水等相关补充性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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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彩飞：居民可承受能力与居民用水定价


